


桂教民教〔2023〕7号
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公布第三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教育示范学校立项建设
单位名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
经专家评选，我厅审核，确定南宁市陈村小学等36所学校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示范学校立项建设单位。现将名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学校建设周期为3年。建设期间，各学校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增进共同性为目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构筑好各族师生共有精神家园，不断增强各族师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对照《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示范学校创建工作评估细则（试行）》，编制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人，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建设周期结束后，我厅将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评估验收，对验收合格的学校给予挂牌。

二、我厅将按每校20万元的额度对立项学校给予补助。补助经费用于支持立项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校园环境建设、采购相关仪器设备、开发相关校本课程资源、开展非遗传承教育活动等。各学校要严格遵守经费管理和使用规定，于每年11月底前将创建工作情况和补助经费使用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我厅。

三、各市、县（市、区）教育局要加强对立项学校的过程管理，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经费到位。要及时研究、协调立项学校创建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工作稳步推进，取得实效。
未尽事宜，请联系广西民族教育发展中心覃其文，电话：0771—581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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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示范学校
立项建设单位名单
	序号
	设区市
	县（区、市）
	学校名称

	1
	南宁市
	西乡塘区
	南宁市陈村小学

	2
	南宁市
	青秀区
	南宁市中山路小学

	3
	南宁市
	青秀区
	南宁市民主路小学

	4
	南宁市
	市直属
	南宁市第十四中学

	5
	南宁市
	上林县
	上林县三里镇中心学校

	6
	南宁市
	兴宁区
	南宁市解放路小学

	7
	南宁市
	市直属
	南宁市特殊教育学校

	8
	南宁市
	青秀区
	南宁市第一幼儿园

	9
	南宁市
	高新区
	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民大小学

	10
	南宁市
	西乡塘区
	南宁市秀灵小学

	11
	柳州市
	鹿寨县
	鹿寨县第一幼儿园

	12
	柳州市
	融水苗族自治县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

	13
	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县
	三江侗族自治县梅林乡中心小学

	14
	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县
	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幼儿园集团

	15
	桂林市
	恭城瑶族自治县
	恭城瑶族自治县龙虎乡中心小学

	16
	桂林市
	市属
	桂林市第十一中学

	17
	梧州市
	苍梧县
	苍梧县六堡镇中心校

	18
	梧州市
	藤县
	藤县藤城中心校

	19
	梧州市
	龙圩区
	梧州市新地镇中心校

	20
	北海市
	市属
	北海市第二实验学校

	21
	北海市
	银海区
	北海市银海区第六小学

	22
	钦州市
	钦南区
	钦州市钦南区松宇实验小学

	23
	钦州市
	灵山县
	灵山县烟墩中学

	24
	钦州市
	浦北县
	浦北县乐民镇中心小学

	25
	贵港市
	港北区
	贵港市港城街道龙井小学

	26
	百色市
	田阳区
	百色市田阳区第七小学

	27
	百色市
	德保县
	德保县城关镇云山小学

	28
	百色市
	靖西市
	靖西民族高中

	29
	百色市
	靖西市
	靖西市第三小学

	30
	百色市
	凌云县
	凌云县朝里瑶族乡民族学校

	31
	百色市
	隆林各族自治县
	隆林各族自治县猪场乡中心小学

	32
	贺州市
	平桂区
	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新村小学

	33
	贺州市
	富川瑶族自治县
	富川瑶族自治县第一幼儿园

	34
	河池市
	金城江区
	河池市直属机关幼儿园

	35
	河池市
	南丹县
	南丹县吾隘镇中心小学

	36
	来宾市
	金秀瑶族自治县
	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田小学


附件2
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示范学校
创建工作评估细则（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要素及标准

	一、办学思想和特色目标（4分）
	1.办学思想和理念
	2
	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得1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认识和理解正确、相关理念具有特色，得1分

	
	2.特色发展规划
	2
	在学校特色发展规划中有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相关内容，得1分；规划符合学校发展实际，有较强的操作性，得1分

	二、组织领导和工作机制（7分）
	3.组织领导
	2
	学校主要领导挂帅，建立创建工作机构，得1分；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明确，责任落实，部门、科组或年级、班级承担任务，履行职责，得1分

	
	4.经费保障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有相应的活动经费，得1分

	
	5.宣传工作
	1
	通过会议、文件、标语、广播、板报等对创建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和宣传，得1分

	
	6.工作落实
	2
	制定学年或学期创建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得1分；定期总结创建工作情况或经验并上报书面总结材料，得1分

	
	7.考评机制
	1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制定评比、奖励等考评机制的，得1分

	三、校园建设（17分）
	8.学校环境建设
	2
	学校建筑及校园环境建设蕴含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得2分。其中：建筑物1分，环境设施1分

	
	9.标志性教育载体建设
	6
	建有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标志性馆室、场地，比如展馆、体验馆、陈列室、专用室等，得3分；长廊、橱窗或文化园，得2分；活动室或实践基地，得1分；活动展板或其他，得1分。本项最高得分为6分

	
	10.活动设施建设
	4
	购置一定数量的满足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所需要的各类设备、器材、道具。满足1个班（大小以本校的班级为标准）开展活动，得1分；满足2个班，得2分；满足3个班，得3分；满足4个班及以上，得4分

	
	11.校本课程资源建设
	3
	开发反映本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特色的宣传图册、资料的，得1分；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校本课程资源，得1分；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数字化资源，得1分

	
	12.学校文化建设
	2
	营建全校师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氛围，形成全校师生关心、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校风校貌，得2分

	四、教育载体（33分）
	13.特色项目与活动
	10
	每学期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方面的讲座或报告会1次以上，得2分；课间或课外活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得2分；每学年组织1次以上（含）全校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每种活动得2分。本项最高得分为10分

	
	14.班级文化建设
	6
	有班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活动计划，并形成制度化、常态化，得2分；有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内容的班级园地，得2分；班团队主题活动中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相关内容，得2分

	
	15.校外社会实践与体验活动
	5
	每学年组织校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和社会实践活动，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得1分；以年级为单位组织，或活动班次累计达到一个年级班数的，得3分；以学校为单位组织，或活动班次累计达到全校班数的，得5分

	
	16.学科课程渗透
	4
	学校对学科课程教学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内容有要求，得2分；教师在相关学科教学中自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得2分

	
	17.地方与校本课程实施
	4
	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专项课程，得2分；学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课程方案（或相关课程材料），并安排相应课时，得2分；开设网络课程或微课，得2分。本项目最高得分为4分

	
	18.党团队活动
	4
	定期开展党团队知识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等相关主题教育，得2分；活动形式多样，内容设计合理，活动效果良好，得2分

	五、师资与教研科研（16分）
	19.教师培训
	6
	有一支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需要的教师和校外辅导员队伍，得1分；支持教师参加相关业务培训、进修、观摩和实践，得1分；学校开展相关内容校本培训，每学年1次得1分，两次及以上得2分；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授课，每学年1次得1分，两次及以上得2分

	
	20. 教研活动
	5
	每学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教学研讨会1次得1分，2次及以上得2分；组织相关内容教学的研究课、观摩课、示范课等1次得1分，2次及以上得2分；举行相关内容或渗透性教学案例评比1次及以上，得1分

	
	21. 科研工作
	5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方面的课题研究，学校立项的课题，每项课题得0.5分；主持县级课题，每项课题得1分；主持市级课题，每项课题得1.5分；主持省级及以上课题，每项课题得2分。公开发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内容的文章或研究报告，每一篇得1分。本项目最高得分为5分

	六、学生发展及相关成果（12分）
	22.学生了解、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
	3
	学生具有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随机抽查5人，至少有3人能简要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某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主要内容或特点的，得3分。否则，每少1人扣1分

	
	学生了解当地方言或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技艺
	3
	学生了解当地方言或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技艺，随机抽查5人，至少有3 人能介绍当地方言，或掌握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能、技艺的，得3分。否则，每少1人扣1分

	
	23.成果及获奖项目
	6
	学校收集、展示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相关物化成果，得3分；班级、小组或学生个人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获得校级以上表彰或奖励，每一项得2分。本项目最高得分为6分

	七、示范作用及影响（11分）
	24.学校示范作用
	4
	近3年参加过县级以上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活动，每参加一次，得2分；近3年接待过兄弟学校或社会团体参观学习本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经验，每接待一次，得1分。本项目最高得分为4分

	
	25.学校影响力
	3
	相关媒体对本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进行过宣传报道，得1分；在县级以上的会议介绍过本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经验，得1分；在本校召开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方面内容的现场会，得1分

	
	26.学校荣誉
	4
	学校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荣誉称号，县级得1分；市级得2分；自治区级及以上得3分。本项目最高得分为4分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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